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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攀枝花市东

区隆庆路 279 号，行政区划隶属东区瓜子坪镇所辖，本项目中心坐标：东经

101°44′19.60″，北纬 26°35′37.21″；密地院区中心坐标：东经 101°44′17.25″，北纬

26°35′34.74″；污水处理站中心坐标：东经 101°44′12.77″，北纬 26°35′24.99″。

攀钢集团总医院系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下辖长寿路院区和密地院区。是西南

医科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医学院、三峡医专、攀枝花学院教学医院等多所高校临床教

学基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远程会诊教学医院、四川省住院医师、专科医师、护士规

范化培训基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首家区域联盟中心医院、四川省第二家取得职业健

康体检资质的三甲医院，2015年成为昆明理工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2016年顺利通过

国家“三甲”等级医院复审。

密地院区创建于 1968年，占地面积 239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20541平方米，编

制床位 373张，实际开放床位 520张。医院设外科、儿科、骨科、妇产科、麻醉科、

急诊科、五官科、口腔科、中医科、门诊部、等临床诊疗科室。医院具有诊治常见病、

多发病、部分危重症诊治、现场急救、全区急救出诊及基层业务指导的能力。

密地院区是攀枝花市东区、米易县、盐边县、凉山州会理县、德昌县的新农村及

市城镇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也是攀枝花学院医学系的教学医院及人寿保险公司、太

平洋保险公司及平安保险公司指定的体检、伤残鉴定定点医院。

密地院区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其主要的房屋建筑已使用 50余年，已达使用年

限，其结构与功能均难以满足现代医院的要求。密地院区建设年代早，建筑标准低，

流程规划不符合现代医院规范，远远无法满足现在国家对三级医院的要求。攀密片区

未来有着近 20万常住居民，同时还担负凉山州会理、会东、德昌、西昌，云南省华坪、

永仁、永胜、宁蒗等地区医疗服务，辐射人口 600万，对医疗需求巨大，密地院区现

有规模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为及时改善医院面貌、优化流程、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为实现医院发展目标，满足区域群众医疗需求，就必须尽早对密地院区进行改

扩建。

本项目拟建门诊及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 44610平方米，地上 16层（含机房层），

地下 3层，拟建设床位 600张。对现有污水处理站进行改扩建，污水处理能力 640m3/d。

2022年 4月 7日，我公司委托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攀钢集团

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年 4月 12日、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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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6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在当地公共

网络媒体上进行了两次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在项目区附近采用现场张贴公告

的方式同步征求公众意见。此外，于 2023年 2月 18日、2023年 2月 22日先后两次

将公示信息刊登在《攀枝花日报》上，并公告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2年 4月 7日委托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攀钢集团

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年 4月 12日在攀钢集

团总医院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022年 4 月 12 日在攀钢集团总医院官网上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一次公示（网址：http://www.hqylpgzyy.com/c/2022-04-12/710233.shtml）。公示截图如

下：

http://www.hqylpgzyy.com/search/result.shtml?SiteID=134&catalogInnerCode=001646&query=%E9%97%A8%E8%AF%8A%E5%8F%8A%E4%BD%8F%E9%99%A2%E7%BB%BC%E5%90%88%E6%A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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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3年 2月 16日在攀钢集团总医

院官网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

在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同步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社区、居民委员会、密地院区等

地张贴了现场公告，公告期均为 2023 年 2 月 16 日-3 月 1 日。此外，于 2023 年 2月

18日、2月 22日分别在当地公共媒体《攀枝花日报》上进行了两次公示。

主要公示内容包括：（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 公众参与说明

4

表 3.1-1 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调查表全文链接：

http://www.hqylpgzyy.com/c/2023-02-16/711911.s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与建设单位联系查阅（联系人：王芝敏 13982370459，

攀枝花市东区隆庆路 279号密地院区）。公众调查表可自行下载填写后反馈给建设单位。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周围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包括个人、村社、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团体），征求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非环境保护

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不在征求范围之内。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话、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将填

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对于公众提交的个人

信息，我公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联系人：王芝敏

13982370459）。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3年 2月 16日-3月 1日，共 10个工作日。

攀钢集团总医院

2023年 2月 16日

表 3.1-2 公众意见调查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

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

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

委会）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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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公示内容及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中相

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第二次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开方式，在攀钢集团总医院官网（网址：

http://www.hqylpgzyy.com/c/2023-02-16/711911.shtml）进行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图 3.2-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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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当地公共媒体《攀枝花日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2023年 2月 18日、2023

年 2月 22日）。报纸公示内容如下：

表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内容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调查表全文链接：

http://www.hqylpgzyy.com/c/2023-02-16/711911.s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与建设单位联系查阅（联系人：张志伟 15109216517，

攀枝花市东区隆庆路 279号密地院区）。公众调查表可自行下载填写后反馈给建设单位。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周围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包括个人、村社、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团体），征求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非环境保护

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不在征求范围之内。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话、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将填

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对于公众提交的个人

信息，我公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联系人：张志伟

15109216517）。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3年 2月 16日-3月 1日，共 10个工作日。

攀钢集团总医院

2023年 2月 16日

图 3.2-2 攀枝花日报公告截图（2022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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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攀枝花日报公告截图（2023年 2月 22日）

3.2.3 张贴公告

我单位于 2023年 2月 16日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社区、居民委员会、密地院区进行

了现场张贴公告，公告内容与网络、报纸公告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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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项目建设区）

现场张贴公告（项目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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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密地院区）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 公众参与说明

10

现场张贴公告（马兰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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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攀矿马兰山房区）

现场张贴公告（攀矿马兰山房区）



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住院综合楼项目 公众参与说明

12

现场张贴公告（攀矿马兰山房区）

现场张贴公告（马兰山菜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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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隆庆路 281号住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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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告（青年路社区）

现场张贴公告（攀矿瓜子坪房区）

图 3.2-4 现场公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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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我单位已通过网络、报纸、现场公告等方式公开了查阅本项目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场所设置在攀枝花市东区隆庆路 279号密地

院区办公楼），在本项目持续公开及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无人通过该途径查阅纸质报

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公司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

关要求，网络、报纸、现场公告公示附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示期间未收到关

于本项目的公众意见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 2018年第 4号令）要求：“对环境影响

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

在网络、报纸及现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项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

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调查。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环保投诉、环保建议和意见。

6 其他

项目登报公示的报纸及其他公示资料均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攀钢集团总医院门诊及

住院综合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众调查期间未接

到任何相关的公众意见和建议，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攀钢集团总医院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

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攀钢集团总医院

承诺时间：2023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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